
2024年度大朗镇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大朗分局

项目名称 一般违章罚款

项目主管
部门

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朗大队

绩效自评
组织工作
审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能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管理工作，自评资料能及时报送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该项目上一年自评结果为“良”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该项目的预算绩效目标情况，已按规定在“中国东莞大朗镇
栏目”进行公开。

项目绩效
抽查审核
等次

审核等次： ■优  □良  □中  □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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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 ■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 □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 □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  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本项目年初预算金额(0.00)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（165.77）万元，实际支出金额
(165.77)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(100.00)%。预算单位反映，本项目金额是按违
章处罚金额决定，根据《关于再次明确市财政返拨交警系统办案专项经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》（东财[2005]19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场处罚总额的50%返还到镇财政，其中15%镇
财政返拨至预算单位。

2.产出方面：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■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 □
已交材料无法验证完成情况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2024年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39.47万宗，翻新、增设标志线路段长
度4公里，增设道路中心隔离护栏路段4公里，增设非机动车道长度82.42公里，封闭
隐患道路开口20处，排查占道施工现场整改23处，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195场次。
。存在问题：产出指标设置比较笼统，建议设置与单位职能相关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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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效果方面：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   □
已交材料无法验证完成情况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本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补充公用经费，用于警用设备、办公设备、办
公耗材等保障大队各类设备的购置、办公装备的损耗、养护及补充公用经费不足等支
出，确保单位日常工作正常运行，利用违章罚款的手段可以改善道路通行状况，营造
安全文明的交通氛围。存在问题：建议优化效益指标的设置，满意度调查样本不足。

绩效自评
降档或“
一票否决
”情况

加强预算
绩效管理
的建议

1、建议继续增强绩效观念，强化绩效管理，认真总结经验，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、
绩效自评等绩效管理组织工作，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质量。
2、建议你单位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的设置，对预算绩效计划的工作量、工作质量、
耗费时间和成本等内容逐一进行分析，查找执行中不足，进一步完善计划，提高工作
效率。

备注：大朗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面性
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